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黃委員健豪就退場校地應明確訂定校地退場優先興建社宅比例，同時給予地方政府於退校興建社宅獎勵機制，以加速社宅之興建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0月29日院臺專字第1130013938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2-5-20）

黃委員就退場校地應明確訂定校地退場優先興建社宅比例，同時給予地方政府於退校興建社宅獎勵機制，以加速社宅之興建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背景說明：

(一)受到少子女化趨勢影響，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面臨招生來源不足問題，為減低學生及教職員工因少子女化趨勢導致學校停辦致影響其權益，貴院三讀通過「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以下簡稱退場條例），業奉總統於民國111年5月11日公布，以完善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退場機制，維護教職員生權益，並維護校產公共性。

(二)私立學校辦學期間長期免稅並受政府補助，應屬於公共財，學校退場後如無法繼續辦學，其校地及校舍應於清償學校及法人原有債務後，回歸公有，是以退場條例第21條明定學校法人解散清算後，賸餘財產僅能捐贈退場基金、中央機關、公立學校或地方政府。

二、退場校地運用情形：

(一)教育部如經確認學校預計退場，即將退場學校相關資訊通知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並辦理現勘，各機關評估是否有使用需求後，再由教育部提報行政院跨部會會議確認。

(二)私校退場時大多有負債，董事會需在法人清算過程處分校產以償還負債，故承接機關需編列預算價購部分校產，其餘依退場條例第21條規定捐贈承接機關。因此提出使用需求之機關，應評估取得（價購）之成本及未來經營成本。

(三)112年4月起至今，行政院召開共計6場跨部會會議，並已提報共計9所學校（13校區），惟因校地上已有既有校舍且部分退場校地本身區位偏遠，目前尚無承接機關或地方政府提出興建社會住宅之規劃。

三、未來工作重點：退場校地是否適宜興建社會住宅，仍須由權責機關內政部偕同地方政府就退場學校所在區域及實際需求等面向評估，未來若有新增退場學校且經相關單位評估有興建社會住宅之潛力，提報行政院跨部會會議確認後，將由教育部協處後續事宜。

四、另有關針對給予地方政府於退校興建社宅獎勵機制，以加速社宅之興建問題：

(一)退場學校之處理與取得：依退場條例規定，由教育部主政辦理；另依該部規劃，校地需由單一機關取得使用，且在清償債務後取得校產。

(二)內政部持續積極依地區實際需求與主要部會合作規劃社會住宅：針對教育部退場學校規模及所在區域，考量退場學校面積較大，且多位於非屬密集都市發展地區，內政部將持續依其轄區發展及人口、戶數及住宅成長情形，進行社宅需求及適宜性評估（土地約需0.5-1公頃土地），並與各部會合作規劃社會住宅。

（二）行政院函送楊委員曜就第11屆第2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0月29日院臺施字第1130013942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0月23日台立院議字第1130703476號　施政報告質詢2號）

楊委員就醫學中心評鑑制度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關於醫學中心評鑑制度問題：

(一)按「113年度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作業程序」規定，醫學中心評定原則，以每200萬人口數得評定1家醫學中心，估算全國及各一級醫療區域醫學中心家數；如現有醫學中心家數高於上述由人口數所估算之家數者，則以現有醫學中心家數為全國及各一級醫療區域得評定之上限家數。申請醫學中心評鑑之醫院，符合醫院評鑑優等、教學醫院評鑑合格及醫學中心任務指標審查合格等合格基準，即可評定為醫學中心。

(二)為落實醫學中心評鑑，衛福部已研擬醫學中心評鑑改革方向如下：

1.醫學中心任務指標內容，將著重於重難症醫療能力、創新研究、智慧醫療等面向，並增加客觀性指標比重。

2.教學醫院評鑑內容，將著重提升評鑑基準鑑別度，注重教學能力及成果。

3.持續性監測指標，將朝與評鑑基準連動，發展自動化收集醫院品質資訊機制，以落實評鑑日常化為目標。

二、關於澎湖駐軍問題：

(一)澎湖地區預算員額減少15%，主要係受少子女化趨勢及社會企業爭才等影響，審酌現員數及退補情形，爰下修民國114年度志願役預算員額。至114年編列一年期義務役役男預算員額，係參考本（113）年度役男徵集與結訓分發外離島人員比例，據以推估，並無裁減澎湖駐軍情事。

(二)志願役軍人待遇結構包含本俸、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給、地域加給及各項勤務加給。有關本俸、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給，係配合行政院「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政策指導辦理；另依部隊駐地、屬性及任務特性，持續檢討調整地域加給與勤務加給。

(三)國防部自103年起迄今，依據職務、專業技術、單位駐地及勤務繁重等特性，增、修訂地域加給與各項勤務加給計12項，陳報行政院審議後調增。行政院前已核定自112年5月1日起，澎湖地區地域加給月支數額調增為9,790元，以加強提升離島地區駐軍士氣。

(四)為持續提升志願役官士兵薪資待遇，國防部刻正研議調增志願役勤務加給及戰鬥部隊加給，將視國家財政裕度及可獲得國防資源，評估調整優序，藉由提升志願役人員薪資待遇，增加招募留營誘因，並鼓勵官兵於戰鬥部隊服役。

三、關於勞工保險基金（以下簡稱勞保基金）改革問題：

(一)勞工保險為廣大勞工主要老年經濟安全保障之一，財務改善措施除以健全財務為目標外，仍需兼顧勞工退休保障之適足性。為協助穩定及維持勞保基金水位，政府自109年起連續6年編列預算撥補勞保基金，總計編列金額達3,870億元。近年在撥補及搭配多元投資運用下，勞保基金水位呈穩定成長趨勢，本年截至7月底止，基金餘額為1兆1,002億元。未來會賡續辦理撥補，確保勞工保險給付權益。

(二)另除持續撥補外，勞動部於制度上亦朝開源面向，包含鼓勵勞工續留職場並參加勞工保險，依法調整保險費率，積極辦理強化納保及給付審核，督促投保單位依規定為所屬員工投保及覈實申報投保薪資，並搭配多元之基金投資，增加勞保基金收入，確保勞工保險制度穩健運作。

四、關於振興澎湖地區國旅問題：

(一)交通部觀光署（以下簡稱觀光署）112年已串聯42個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機關，整合所轄123處活動體驗及景點設施，推動第1屆「觀光亮點獎」，透過民眾票選與專家評選，遴選出24處觀光亮點。觀光署持續捲動全臺國旅，本年規劃由各地方政府再推薦76處特色景點，結合第1屆「觀光亮點獎」獲獎成果，集結100處亮點，自本年11月起打造「臺灣觀光100亮點」，其中澎湖地區有「吉貝」、「後寮」、「員貝」、「鳥嶼」與「觀音亭親水遊憩區」等5處亮點入選，後續將推動電子集章抽獎、環島月月PARTY、遊程規劃競賽、壯遊體驗徵選等一系列波段行銷活動，捲動澎湖地區國旅熱潮。

(二)目前觀光署已擇定114年6月為澎湖地區之主題月，將輔導澎湖縣政府推出食宿遊購行好康優惠，結合當月主題活動（澎湖石滬季、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引客順遊亮點與周邊景點，透過整合澎湖縣政府之行銷資源，振興澎湖地區之觀光發展。另觀光署持續辦理「臺灣好行」景點接駁公車服務，現有「媽宮北環線」、「媽宮湖西線」、「媽宮南環線」及「澎湖空港快線」等4條路線，並提供「持電子票證（含行動支付）享客運票價半價優惠」；推動「澎湖悠閒北環之旅」、「澎湖網紅島可夢_南島專車」與「澎湖網紅島可夢_北島專車」3條半日遊路線，以及「澎湖熱島大倉．北海海釣．休閒漁業1日遊」，並提供「兩人同行1人免費優惠活動」，114年亦將適時推出各類優惠活動。

(三)為提升並振興澎湖秋冬季觀光旅遊人潮，打造澎湖永續旅遊度假島嶼意象及品牌，觀光署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澎管處）除辦理「澎湖四季旅遊」年度經典遊程及持續推廣「澎湖跳島自行車101k活動」、「菊島澎湖跨海馬拉松」等運動觀光品牌外，本年更新增辦理「澎湖好食節」活動，透過沙雕及美食特色，搭配大禮包抽獎，提升民眾旅澎意願。又，為有效串聯澎湖在地觀光產業，澎管處已辦理超過8年「澎湖秋瘋季」策略，規劃串聯各大系列活動，整合多項優惠專案推出「觀光優惠護照」，除有優質商家提供優惠外，亦有消費滿額換好禮、消費滿額登錄發票抽大獎等活動，以嶄新旅遊意象，增加澎湖秋冬觀光與經濟效益。

(四)此外，澎管處已規劃推動「澎湖追風音樂燈光節」、「林投牽罟趣」，並新增「澎湖鹹水煙藝術季」等秋冬系列活動，將澎湖地景結合藝術文化展演，打造不熱更樂之觀光熱潮。「澎湖追風音樂燈光節」係邀請海內外超吸睛卡司，配合周邊光環境營造結合音樂、海洋、藝術之饗宴，其中就秋冬大型展演活動精進及改善部分，澎管處預計將本案活動與其他縣市演唱會作區隔行銷，除就年輕族群邀請卡司外，亦對大環境旅遊型態之改變進行卡司安排，增加關鍵意見消費者、意見領袖及旅遊型部落客進行短影音、多管道行銷宣傳，持續與各旅行社合作，以積極提升活動觸及與能見度。

五、關於澎湖地區鄰近海域珊瑚礁復育問題：

珊瑚礁生態系為生物多樣性最高生態系之一，屬海洋中固碳密度最高一環。過去由於人為活動影響，造成珊瑚礁之退化，海委會海保署（以下簡稱海保署）刻正積極投入保育及加強復育，針對澎湖海域部分，相關行動如下：

(一)持續辦理珊瑚礁生態系監測調查行動：111年至本年海保署補助社團法人臺灣環境資訊協會及財團法人海洋公民基金會進行生態潛水員培訓及珊瑚礁體檢行動，分別於北部東北角、南部墾丁及澎湖本島山水港東側外海灣、杭灣、南方四島（東嶼坪及西嶼坪）等地點，共完成7處17場次珊瑚礁體檢數據。
(二)珊瑚礁生態系之保育及復育行動：110年起海保署與農業部水試所合作，調查澎湖海域棲地環境，並於110年至112年累計進行珊瑚栽植復育300平方公尺，珊瑚生長情況良好，提升復育區棲地及生物多樣性與豐度，以減緩與改善棲地劣化。

(三)攜手在地團體及企業參與合作行動：111年至112年委託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執行「珊瑚保育在地參與推動計畫」，與澎湖7個在地團體合作進行公民科學監測，培訓20位在地珊瑚復育種子教師，並辦理「珊瑚保育在地參與推動成果展」，提升在地國中小學師生對於珊瑚保育知識。

(四)未來澎湖地區棲地復育計畫：

1.海保署「臺灣海域生態守護計畫」（114年至119年），持續透過積極監測及復育澎湖地區藍碳、珊瑚等多樣化海洋生態系，並透過與在地團體及企業合作，共同推動澎湖地區之保育及復育行動。

2.海保署規劃114年補助澎湖縣政府執行海域珊瑚礁及海草復育及保育推廣計畫，進行珊瑚株培育、珊瑚磚製作、投放及珊瑚植栽復育、維護作業；執行海草種子採集、研發海草種子保存及有性繁殖技術及進行澎湖地區海草物候學及棲地環境因子調查，推動澎湖地區海草棲地復育。

（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刑警案件負荷量增加、刑事津貼與工作量不成正比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院臺專字第1130014156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2-6-23）

羅委員就刑警案件負荷量增加、刑事津貼與工作量不成正比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減輕刑事工作負擔部分：為有效減輕基層員警工作負擔，本部警政署已召開多次會議，推動各項治安專案及評比（核）計畫簡化達33案，將持續檢討各項專案之執行及績效評核方式，以減少基層同仁工作及績效壓力，提升投入刑事偵防工作之誘因。

二、有關適當增加刑事加成部分：現行刑事加成係各按原支警勤加給加6成支給，相較行政警察人員，刑事警察人員警勤加給每月增支5,820元；另行政院核定之深夜危勞勤務津貼，刑事警察同仁深夜執行刑案偵查工作，亦得支領是項津貼，爰刑事警察整體待遇仍優於行政警察。有關增加刑事加成支領數額，因事涉政府財政及整體警察待遇結構衡平問題，本部仍需審慎衡酌研議。

三、有關增補刑警人力部分：全國基層刑警─偵查佐人力缺額狀況，經統計至113年9月底，全國各警察機關偵查佐預算員額4,659人，現有員額4,148人，預算缺額511人（缺額率10.97%）。本部警政署將督請各機關持續依「警察機關候用偵查佐甄試作業規定」遴選優秀刑事人才，積極補實現有缺額外，為應當前治安重點工作推動及實際運作需要，爰請各機關適時調整各單位警力配置，並就各分局偵查隊警力缺額，優予檢討派補。



